
松原市宁江区⼈⺠法院
关于印发《诉讼服务“好差评”⼯作制度

（试⾏）》的通知
本院各业务庭:

现将《诉讼服务“好差评”⼯作制度（试⾏）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松原市宁江区⼈⺠法院

2021年 6⽉ 5⽇

诉讼服务“好差评”⼯作制度(试⾏)
第⼀条 为进⼀步推动本院诉设服务机构增强服务意识，



改进司法作⻛，提升服务效能，接受⼈⺠监督，参照国务院办

公厅《关于建⽴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制度、提⾼政务服务⽔平的

意⻅》精神，结台全省法院“加强管理年”活动安排，制定本⼯

作制度。

第⼆条 本⼯作制度所称诉讼服务“好差评”(以下简称“好

差评”)是指评价主体在办理各类诉讼服务事项过程中，对诉讼

服务机构、服务平台和服务⼈员的服务质量作出的评价。

本⼯作制度所称的评价主体是指各类诉讼服务对象，包括

⾃然⼈、法⼈和其他组织。

第三条 “好差评”评价对象包括诉讼服务机构提供现场服

务的⼤厅、中⼼、站点、窗⼝和提供线上服务的各诉讼服务平

台。

第四条 “好差评”内容分为评价等级和测评内容。评价等

级分为五级，包括:⾮常满意、满意、基本满意、不满意和⾮常

不满意，后两个等级视为差评。诉讼参与⼈在接受服务后 7⽇

内未进⾏评价的，默认为基本满意。

测评内容包括诉讼服务机构的诉讼服事项管理、办事流

程、服务效率、服务便⺠度、⼯作⼈员的服务态度、服务⽔

平，诉讼服务平合的便捷性、完善性等。

第五条 “好差评”分为现场评价和⾮现场评价两种⽅式。

现场评价是指评价主体通过诉讼服务场所设置的评价器、评价



⼆维码等评价装置直接进⾏评价;⾮现场评价是指评价主体通过

诉讼服务平台、移动服务端、⾃助服务端等⽅式线上进⾏评

价。

诉讼服务机构要在服务窗⼝醒⽬位置设置评价器或评价⼆

维码，⽅便办理业务的诉讼参与⼈即时进⾏现场“⼀事⼀评”，

对偏远地区和基层服务⽹点等暂不具备条件的，应提供书⾯评

价表格;要在吉林移动微法院、吉林电⼦法院等诉讼服务平台上

设置评价功能模块或环节，⽅便诉讼参与⼈即时线上进⾏“⼀事

⼀评”。

现场评价可重测评满意度等级，⾮现场评价应在五级评价

的基础上，针对服务事项进⼀步细化评价项⽬，设置诸如服务

指引是否清晰、办事程序是否便利、材料⼿续是否精简、司法

⾏为是否规范、操作界⾯是否友好、有何改进意⻅建议等测评

内容，由诉讼参与⼈⾃愿填写。

第六条 “好差评”实⾏实名制。各相关部⻔及⼯作⼈员要

严格保护评价主体信息，未经当事⼈同意，不得将评价主体信

息提供给任何第三⽅，不得强追或⼲评价主体的⾃主评价⾏

为。

第七条 本院要进⼀步拓宽评价监督渠道，通过意⻅箱、

热线电话、监督平台、电⼦邮箱，委托第三⽅问卷调査等多种

渠道和⽅式，主动接受⼈⼤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特约监督员等社



会各界的“综合点评”，持续改进司法为⺠⼯作。

第⼋条 本院政治处、监察室督促涉评部⻔及时办理差评

事宜。

第九条 本院收到差评后，按照“谁办理、谁负责”的原

则，由具体办理业务的部⻔或单位⽴即安排专⼈回访核实，核

査评价主体给出差评的真实原因，有针对性地进⾏整改。对情

况清楚、诉求合理的问题，⽴⾏⽴改;对情况复杂、⼀时难以解

决的，建⽴台账，限期整改;对缺乏法定依据的，做好解释说

明。对经核实为误评或恶意差评的，其评价结果不予采纳，并

报知差评督办部⻔。整改期限⼀般不超过 5个⼯作⽇，若在规

定期限内⽆法整改，应在整改期限届满前向督办部⻔说明理由

和整改期限。

第⼗条 本院政治处要强化对本院涉评部⻔关于差评回访

核实情况的监督检查⼒度，督导涉评部⻔和单位通过适当⽅

式，及时向评价主体反馈关于差评的核实整改情况，确保差评

件件有整改、事事有回⾳;要做好差评回访整改情况记录，对实

名差评的回访整改率要达到 100％。

第⼗⼀条 本⼯作制度⾃印发之⽇起施⾏。


